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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党
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抓实抓细
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防控
关键阶段，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对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作出全面
部署，强调要落实疫情防控政治责任，着
力做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以赴
救治患者，并对经济社会各项工作作出有
力安排。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高度负责，对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对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确保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的坚强信心，必将进一步坚定全国人
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信念，
进一步激励广大医护人员救死扶伤、英勇
奋战的斗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要强化
政治担当，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坚韧的毅力，更
坚决的措施，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夺
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后胜利。

会议要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的严峻形势，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
协调、统一调度，坚定不移把各项防控部
署落到实处。一是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按照“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要求，
强化武汉市和湖北省疫情防控。严格落

实“四早”措施，加强疫情监测，对确诊患
者集中收治、疑似患者集中隔离、发热患
者和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有效控制
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着力做好全国面
上防控工作。加强社区防控，实施网格
化、地毯式管理，把防控措施落实到基层，
严防疫情向农村扩散，扎实做好春节后返
程疫情防控工作。要充分发挥专家作用，
准确解读防控政策措施，传播公众健康知
识。二是全力做好病例救治。坚持“四集
中”原则，推进分散接诊、集中收治。不断
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千方百
计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
死率。统筹调配好支援湖北的9000多名
医务人员和医疗力量，做好人员轮换轮休
和防护工作，严格控制感染，最大限度保

障医务人员身心健康。三是做好医疗物
资保障和科研攻关。充分发挥联防联控
机制作用，健全医疗物资全国统一调度制
度，确保急需的防护服、口罩等医用防护
用品及时配发到防控第一线。指导合理
使用防护用品，避免浪费。坚持科研攻关
与临床、防控实践紧密结合，做好有效药
品和疫苗研发。

会议要求，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
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
足，健全完善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深化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彻底排查整治公共
卫生环境，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落实《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传染
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形势严峻，部分地区出现消毒剂供应紧张
问题。为保障全国消毒剂的有效供给，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

一、紧急上市的醇类消毒剂在产品责
任单位检测（或委托检测）含量合格后可
上市销售使用，醇类手消毒剂醇类有效成
分浓度>60%（V/V），其他乙醇消毒液原料
应当符合GB26373-2010《乙醇消毒剂卫
生要求》且乙醇含量为70%-80%（V/V）。

二、紧急上市的含氯消毒剂、二氧化
氯消毒剂、过氧乙酸消毒剂，在产品责任
单位检测（或委托检测）有效成分含量和
pH符合相关卫生标准后，可上市销售使
用。84消毒液有效期限定为3个月（有稳
定性检测报告的除外）。

三、已备案上市的消毒剂，产品责任
单位因扩大其生产规模而增加生产线、生
产车间或生产地点的，在产品责任单位检
测（或委托检测）消毒剂有效成分含量和
pH符合相关卫生标准后，可上市销售使
用。

上述紧急上市消毒剂的国内生产企
业应当取得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
证。在产品上市销售前，应当及时向属地
消毒产品备案部门提交消毒剂标签说明
书和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附消毒剂有效
成分含量和pH检测合格报告）。与已备
案产品同类的进口消毒剂，在华责任单位
向属地消毒产品备案部门提交产品质量
安全承诺书（附国外产品上市证明文件和
检验报告）后，可先行上市销售使用。

上述紧急上市消毒剂在上市销售使
用 的 同 时 ，产 品 责 任 单 位 应 当 按 照
WS628-2018《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
术要求》的检验项目进行检测，并按规定
进行备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响应结束后，产品责任单位
未完成检验和备案的，应当立即停止生
产销售上述紧急上市消毒剂。有继续生
产销售意愿的，应当按照原有正常程序
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将按照《传染病防治
法》、《消毒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严肃查
处。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合理有效使
用医用防护用品，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物资保障组关于疫情期间防护服生产使
用有关问题的通知》（工信明电﹝2020﹞7
号）和有关会议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就
加强医疗机构疫情期间医用防护用品管
理提出以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医
用防护用品管理,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形势严峻，医用
防护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加强医疗机构
医用防护用品管理是疫情防治的重中之
重，关系到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关
系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关系到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务必把思想认
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
来，严格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高度重视医用
防护用品的管理，在保障医务人员合理
防护需求的基础上，落实管理制度、细化
管理措施，做好医用防护用品管理，优化
使用，最大限度地有效使用防护物资。

二、严格落实医用耗材管理规定,医
疗机构要按照《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
办法（试行）》（国卫医发〔2019〕43号）要
求，设立医用耗材管理委员会并切实履
行职责，组织专门部门和人员对医用防
护用品的全过程进行管理。要指定具体
部门作为医用防护用品管理部门，负责

遴选、采购、验收、存储、发放等管理工
作；接受社会捐赠的医疗机构，还应当配
备专人做好相应组织管理工作。各种防
护用品的管理要结合岗位实际需要，按
照保重点区域、保重点操作、保重点患者
尤其是重症和危重症病例的原则，严格
落实国家有关临床诊疗、感染防控的规
章制度、技术指南及行业标准等，指导本
机构内各岗位合理使用防护用品。要组
织做好相关培训、宣教工作，加强医务人
员对不同种类防护用品的正确认识与合
理使用能力。

三、加强重点医用防护用品的管理,
医疗机构要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
指引（试行）》（国卫办医函〔2020〕75号，
以下简称《工作指引》），重点做好医用防
护口罩（常被称为“N95口罩”，实际两者
有一定差别）、防护服、护目镜的合理使
用，确保将这些供应紧张的物资用在适
用的区域范围，或在执行较高风险操作
时使用。

（一）防护服管理。在严格落实标准
预防的基础上，强化接触传播、飞沫传播
和空气传播的感染防控，正确选择和使
用防护服。预检分诊、发热门诊使用普
通隔离衣，在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
区（房）和隔离重症监护病区（房）使用防
护服，禁止穿着防护服离开上述区域。
其他区域和在其他区域的诊疗操作原则
上不使用防护服。

（二）医用防护口罩管理。原则上在

发热门诊、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区
（房）和隔离重症监护病区（房）等区域，
以及进行采集呼吸道标本、气管插管、气
管切开、无创通气、吸痰等可能产生气溶
胶的操作时使用。一般 4小时更换，污
染或潮湿时随时更换。其他区域和在其
他区域的诊疗操作，原则上不使用。

（三）护目镜管理。在隔离留观病区
（房）、隔离病区（房）和隔离重症监护病
区（房）等区域，以及采集呼吸道标本、气
管插管、气管切开、无创通气、吸痰等可
能出现血液、体液和分泌物等喷溅操作
时使用。禁止戴着护目镜离开上述区
域。如护目镜为可重复使用的，应当消
毒后再复用。在一次性护目镜供给不足
的紧急情况下，经严格消毒后可重复使
用。其他区域和在其他区域的诊疗操作
原则上不使用护目镜。

四、合理使用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
疫情防控期间，医用防护服不足时，医疗
机构可使用紧急医用物资防护服。紧急
医用物资防护服应当符合欧盟医用防护
服EN14126标准（其中液体阻隔等级在2
级以上）并取得欧盟CE认证，或液体致密
型防护服（type3，符合EN14605标准）、喷
雾致密型防护服（type4，符合EN14605标
准）、防固态颗粒物防护服（type5，符合
1SO13982-l&2标准）。紧急医用物资防
护服仅用于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区
（房），不能用于隔离重症监护病区（房）等
有严格微生物指标控制的场所。

各医疗机构使用的紧急医用物资防

护服应当由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
障组确定的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第一批
定点生产企业名单见附件)。紧急医用
物资防护服实行标识标记管理，产品外
包装正面应醒目标注产品“仅供应急使
用”（红色、楷体二号），产品名称为“紧急
医用物资防护服”（红色、黑体二号），产
品使用范围为“本产品用于隔离留观病
区（房）、隔离病区（房）等，严禁在隔离重
症监护病区（房）等有严格微生物指标控
制的场所使用”（红色、仿宋三号），以及
产品号型规格（分 160\165\170\175\180\
185六种类型，黑色、楷体三号），产品依
据标准编号（黑色、楷体三号）、定点生产
企业名称（褐色、楷体三号）等信息。

以上措施属于此次疫情防控的临时
应急措施，疫情结束后自行解除。

五、强调履职担当，严肃追责问责,医
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是本机构医用防护用
品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政治站位，
亲自部署指挥防护用品的调配，开源节
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要将有限的防护用品安排给确实需要的
岗位和人员，杜绝资源浪费。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在督导检查、现场指导等各项工作
中，重点查看医用防护用品的使用管理情
况。发现未落实《工作指引》要求、不合理
使用防护用品、存在随意浪费现象的，要
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医疗机构主要负
责人的责任；对于严重影响疫情防控、造
成不良后果的，将严厉问责。

近日，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印发
《关于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加强党的领
导、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要求直属机关各
单位要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各级党委
（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和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
部，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通知强调，要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直
属机关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直面疫情，冲锋在前，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将卫生健康战线广大党员干
部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谱写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每一面党旗上。

通知要求，要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直属机关各单
位领导班子要带头坚守岗位，统一领导、

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切实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要发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的
生命健康负责，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健
康保卫战中，铸造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

通知指出，要把疫情防控一线作为识
别评价干部的重要考场。直属机关各单
位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评价、
使用干部。对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坚守
岗位，圆满完成任务，表现突出的，要表扬
表彰、大胆使用；对不敢担当、作风飘浮、
落实不力的，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
要严肃问责。

通知要求，要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
的严密防线。直属机关各单位要带头落
实防控措施，主动关心爱护参加疫情防控
的专家和医护人员。要认真落实因履行
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
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等政策措施。
要及时总结宣传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
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凝聚起众志成
城、全力以赴、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
伟不久前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1月27日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
知》，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对疫情防控工
作做出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强调，党的坚强领导是取得当前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严峻斗争胜

利的根本保证。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上来，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的
政治任务，始终牢记“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的初心，越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越
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对党的忠诚、对人
民的忠诚，书写在党的旗帜上，让党旗在
防控工作一线高高飘扬。

会议指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各级党组织要
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凝聚起打赢抗击

疫情阻击战的磅礴力量；广大党员干部要
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扬职业精神，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救死扶伤，在抗击疫
情、保卫人民健康的战斗中，践行初心使
命，练就过硬本领，锻造成烈火真金。

会议要求，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
要认真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要求，坚决把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细落
实；要以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疾病防控工作者和同志们为榜样，

继续选派优秀医务人员驰援疫情严重地
区，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加强科研攻关，
切实降低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要把党
的群众路线与疫情防控举措创造性结
合，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人民群
众同舟共济，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防控
工作，宣传普及科学防控知识，构筑起群
防群控群治的严密防线。做好医疗资源
整合和科学调配，保障医疗物资供应，早
日赢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胜利。

根据《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
（肺炎机制发〔2020〕5 号）、《关于进一
步做好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肺炎机制
发〔2020〕14 号）、《关于进一步动员城
乡社区组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民发

〔2020〕9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
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等相关工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和基层医务人员生命健
康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就有
关工作发出通知：

一、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以下简称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要严格按照《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 控 工 作 的 通 知》（国 卫 办 基 层 函

〔2020〕72号）等文件要求，在地方党委
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在
疾控机构和其他专业机构的指导下，
积极配合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做
好城市社区、乡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疫
情防控工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按
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技术规范
和指南等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工作规
范，科学开展宣传教育，扎实做好社区
防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积极做好
配合，对辖区居民实行“网格化”健康
管理，发挥好家庭医生的作用，同时开
展“地毯式”排查，重点强化对返乡
（城）人员和流动人口的健康管理，织
密织牢疫情防控的“网底”。

二 、不 断 强 化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培
训。各地要加强学习、宣传和教育，针
对疫情的变化并结合防控知识的更
新，及时更新培训内容和最新进展，既

通过培训加快提高基层防控疫情的能
力，又使广大基层医务人员充分认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危害
性。当前，各地应主要利用线上培训
的 方 式 ，加 强 对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站）和乡镇卫生院医生、护士、管理人
员以及乡村医生等全员培训。各地要
及时将培训情况报送我司。

三、切实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感染控制。各地要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特点，健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感染控制管理制度，特别要
指导基层医务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基
层医务人员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在
开展防治、预检分诊、医学观察等过程
中，应严格按照医务人员分级防护标
准和相关技术规范做好个人防护、手
卫生等防护工作，严格开展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内部消毒、环境卫生工作，严
防基层医务人员感染事件发生。各地

要充分发挥县域医共体的作用，对防
控力量薄弱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时
安排支持、支援人员，充实基层防控力
量；要加强对设置发热门诊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规范发热门
诊设置和流程，切实有效提高基层综
合防控能力。

四、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指导；要主动加强协调，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充足配备防控工作必需的检
查、消毒和防护等用品或设备；要按照
有关要求，将 2020 年人均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中新增 5 元全部
落实到乡村和城市社区，统筹用于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的人员
经费、公用经费等支出，确保相关补助
经费及时足额到位。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

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部署

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加强疫情期间医用防护用品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开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要求充分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
加强对紧急上市部分消毒剂的管理


